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设备处

汕职院科〔2020〕42号

关于组织申报汕头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年度课题的通知

各处（室）、系（院、部）、中心（馆）：

根据汕头市教育局《关于组织申报汕头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年度课题的通知》（附件 1）的文件精神，我院决定积极组织相

关教师（科研人员）参加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课题说明

1. 汕头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年度课题分为重点课题、

一般课题两种类型，本年度我院可推荐申报 6项课题；

2. 课题须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培养学科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的目标等要求，结合我市当前教育

改革和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课题研究的主攻方向。如学前教

育普惠健康发展、乡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中职学校资源优化整合、

新时代新高职高质量发展（办学新定位、问题与对策、路径选择）、

新时代高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职院

校的课程改革或专业建设、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等。申报研究的课

题需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切实解决教育教学中亟



需解决的实际问题。符合上述要求的课题优先立项。

二、申报资格

1. 申报者须具有开展教育科研工作的能力，能组织并担负实质

性的研究工作；

2. 申报者须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不具备中级职称的

课题申报者必须有两位副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提供书面推荐意见。课

题组成员（不包括主持人在内）原则上不超过 14 人；

3. 申报者如已承担市级以上（含市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且尚

未结题的，不得再申报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年度课题；

4. 重点课题的申报者原则上要求主持过区（县）级以上（含区

县级）课题并提供结题证明材料。

三、申报程序

1. 本次课题申报采用网上申报和线下提交纸质材料相结合的方

式。请有意向申报的教职工填写《汕头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课题申报初审表》（附件 2），并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前发送至

学院高教所邮箱 o_gjs@stpt.edu.cn，以便进行初步审核，完成后续申

报。

2. 纸质申报材料的提交：申报者用 A4 纸双面打印《汕头市教

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年度课题申请评审书》（附件 3）一式四份，

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17:00 前提交至高教所（图书信息楼 606），电

子版发送至学院高教所邮箱 o_gjs@stpt.edu.cn。若申报数量超过我院

申报限额则将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遴选，并将符合申报要求和格式规

范的申报材料进行汇总盖章，报送汕头市教育局，完成推荐申报工作。

3. 网上申报：我处将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 17:00 前通知获推荐



课题的项目负责人登陆汕头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平台并于规定

时间内完成网上申报。

四、特别提醒

1. 本年度不提供课题申报指南，申报者应结合实际情况自拟课

题名称；

2. 课题名称应采用“……的研究”的形式表述，不超过 20个字，

不要用分段形式（论文式）的标题，不要有标点符号（专有名词除外）

出现，尽量不要用副标题，最好能体现课题的研究范围、对象、内容

等要素，标题模式可详见附件 1。

请准备申报的教职工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完成申报，逾期不予受

理。

联系人：陈希媛：13715886775（666775）

附件 1. 关于组织申报汕头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年度课

题的通知（汕市教师〔2020〕4号）

附件 2. 汕头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年度课题申报初审表

附件 3. 汕头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年度课题申请评审书

科研设备处

2020年 11月 3日


